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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青年創研庫」公布「大數據時代下保障個人私隱」研究
報告 

 

整體受訪者傾向認同個人私隱重要  

逾九成認為生物辨識資料屬個人敏感資料  

六成半支持「起底」定為刑事罪行；七成同意公署增刑事調

查和檢控權  

建議當局引入資料保障認證制度，為「起底」設投訴及調解

機制  
 
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「青年創研庫」，今天（16日）
公布有關「大數據時代下保障個人私隱」研究報告。結果顯示，在
受訪的808名本港居民中，整體傾向認為個人私隱重要，平均分為
6.66分。然而，他們對個人私隱與公共利益，例如公共衞生、社會
治安、科技發展和公眾知情權的取捨，取態則略顯分歧。  
 
此外，逾九成（92.5%）受訪者認為生物辨識資料（如指紋、面部圖
像）屬於敏感個人資料；另五成七同意將用作實時監察的閉路電視
攝影系統納入《  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  》（《私隱條例》）的規
管（56.6%）。  
 
上述研究以實地意見調查方式，於今年3月5日至17日期間，訪問808
名15至65歲本港居民。結果發現，受訪者傾向滿意個人資料私隱專
員公署的工作，平均分為5.97分（0至10分計算，10為非常同意）；
而對公署滿意度低於5分的125名受訪者中，較多不滿其監管不足
（42.4%）。  
 
研究結果顯示，六成六（65.5%）受訪者支持將「起底」有關行為定
為刑事罪行，另近六成（59.9%）支持賦予私隱專員公署法定權力，
可要求社交平台和網絡移除起底內容；七成一（70.8%）更同意公署
應該有獨立的刑事調查權和檢控權。上述研究亦深入訪問本地多位
專家學者和業界代表，有受訪專家擔心相關修例賦予執法部門過多
權力，過度干涉網絡平台和社交媒體的自主權，使本港的網絡自由
度逐步收窄。  
 
另外，五成二（52.3%）受訪者支持立法推行電話儲值卡實名登記制，
表示不支持的佔四成二（41.8%），主因是私隱憂慮（65.5%）和擔
心損害表達／言論自由（42.3%）。此外，五成四（53.5%）不支持
「用戶取消電話智能卡後，電訊商仍需保存相關個人資料最少12個
月」。有受訪專家指出，現時本港《私隱條例》在防止資料外洩的
規管相對其他地區落後，惟有減少電訊商需要收集的個人資料，並
將資料保存期限縮短。受訪電訊商代表亦建議政府將推行實名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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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限延長至2年以上，並提供寬限期。  
 
研究指出，合共五成二（51.7%）受訪者（418名）正考慮（25.5%），
或沒有下載（26.2%）「安心出行」應用程式，主因是私隱憂慮（80.9%）。
受訪專家指出，現時《私隱條例》對「個人資料」的定義較歐盟和
其他地區狹窄，沒有涵蓋不能被確認但其實可能辨識個人身份的資
料，例如位置資料等，亦沒有規管資料保留時限。  
 
青年創研庫民生組召集人陳昌堅引述研究報告指，因應大數據和人
面辨識技術為私隱權帶來隱憂，世界各地在制定保障私隱的相關法
例上，採取不同程度的措施。現時本港《私隱條例》並無針對生物
辨識資料作特別保障，亦不規管用作保安用途的閉路電視影像，他
建議當局在《私隱條例》中「個人資料」對「可識辨身分」之定義，
延伸至位置資料和實時監察片段，並加入「敏感個人資料」類別，
規定只在特定情況下才容許處理，以加強私隱保障。  
 
該組副召集人廖美欣則建議當局參考外地經驗，納入問責原則，規
定資料使用者必須為高私隱風險項目進行資料保障影響評估，並由
私隱專員公署負責審計及批出認證。為了在保障私隱與推動創科發
展中取得平衡，她亦建議研究為初創企業設「科技監管沙盒」的可
能性，考慮豁免《私隱條例》的罰則以減低企業營運成本。  
 
該組成員倪智承指出，政府應為「起底」受害人設兩層投訴處理程
序，提供一個法庭以外的調解機制。另為網上內容營運者設立「先
通知、後移除」制度以保障其權益。他亦引述報告建議優先修訂《私
隱條例》，暫緩電話儲值卡實名登記制度。  
 
青協青年研究中心自2015年起成立「青年創研庫」，是本港一個屬
於青年的智庫。第三屆（2020-2022年度）創研庫成員由超過80位本
地青年專業人士與大專學生組成，平均年齡為27歲。透過以研究實
證為基礎的討論、交流，創研庫成員提出政策建議，期望能為社會
建言獻策。青年創研庫四項專題研究系列包括：「經濟」、「管治」、
「教育」，以及「民生」。8位專家、學者應邀擔任創研庫的顧問導
師，包括張子欣博士、黃元山先生、陳弘毅教授、陳維安先生、黃
錦輝教授、朱子穎先生、葉兆輝教授，以及倪以理先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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